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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政府采购合同
（设备类）

项目名称:静脉射频闭合系统项目

合同编号:SDGP371000000202502000018A_001

计划编号：37100000091162420250002

采购人:威海市妇幼保健院

供应商：山东威和医疗科技有限公司

采购代理机构:山东志诚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

签订时间：二〇二五年二月二十七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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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购人：威海市妇幼保健院

供应商：山东威和医疗科技有限公司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

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，双方经过友好协商，本着诚实守信、互惠互利

的 原 则 ， 就 静 脉 射 频 闭 合 系 统 项 目

（SDGP371000000202502000018A_001）采购与供应事宜签订本合同条

款，共同达成如下协议：

一、合同的组成部分：

1、中标通知书

2、本合同书

3、供应商在评审过程中补充或澄清的文件

4、SDGP371000000202502000018 招标文件

5、供应商的投标文件

上述文件相互补充，合同各方必须予以遵守执行。若有不明确或

不一致之处，以上列次序在先者为准。

二、合同标的物及数量：

本合同标的物为山东威和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①由浙江伽

奈维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型号为 JM-S40 的静脉腔内射频发生

器 1 台，其产品注册证号为国械注准 20233010673；②由浙江伽奈

维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型号为 CFB2.3-7-60 的一次性使用静脉

腔内射频消融导管 1 宗，其产品注册证号为国械注准 20233010673。

具体规格、数量详见《报价明细表》。

三、价款：

本合同设备总价款（含税）为人民币叁万陆仟捌佰元整

（￥36800.00 元）。具体分项价格详见《报价明细表（设备）》。

本合同耗材单价（含税）为人民币肆仟柒佰零肆元每根

（￥4704.00 元/根），结算时按单价*实际使用数量据实结算。具体

分项价格详见《配套试剂（耗材）价格表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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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质量及专利权：

１、供应商所供产品的技术参数必须符合SDGP371000000202502

000018 招标文件的要求及供应商投标文件的承诺。

2、供应商应保证采购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使用其提供的标

的物或标的物的任何一部分，免受第三方提起的侵犯其专利权、商标

权、著作权或其他产权纠纷，否则由供应商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

3、质保期：自验收合格之日起 3 年。

五、供货安装调试地点及采购人联系方式:

供货安装调试地点：采购人指定地点。

联系人：王洪杰；

联系电话：0631-5271227。

六、供货安装调试完毕时间：

接采购人通知后 5 日内安装调试完毕

七、验收:

1、标的物应按照国家及有关部门的规定进行包装，以确保其安

全无损地运抵安装调试地点。供应商提供产品及相关快递服务的具体

包装要求应符合《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（试行）》《快递包装

政府采购需求标准（试行）》，并作为履约验收的内容，必要时采购

人可以要求供应商在履约验收环节出具检测报告。

2、供货前及供货过程中，供应商认为某些事项需要采购人提供

必要的配合措施，应当在合理的时间内，以书面的形式通知采购人，

采购人同意后，应当以书面的形式回复供应商。如果供应商未作书面

通知，由此而造成的损失全部由供应商承担；反之，如果采购人未按

照其承诺提供配合，则造成的损失均由采购人承担。

3、标的物必须在运抵供货地点经采购人检验同意后才能开启包

装。

4、标的物属于《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》范围内的，必须具

有“CCC”中国强制认证标志，否则验收不合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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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供应商将设备供货安装调试完毕合格后向采购人申请进行第

一次验收，第一次验收合格始三年后设备经使用无质量问题，供应商

向采购人申请第二次验收，每次验收采购人应在 7个工作日内验收完

毕。验收严格按照鲁财采〔2021〕25 号《山东省政府采购履约验收

管理办法》规定执行。

6、除涉密情形外，采购人应当在验收意见确认后 3 个工作日内

在“中国山东政府采购网”公开验收意见。

八、付款：

（1）本合同以人民币付款。

（2）付款方式：

设备付款方式：

共分三次支付。

第一次付款：合同签订生效并具备实施条件后 5个工作日内支付

合同总金额的 30%；

第二次付款：供货安装调试完毕后，供应商向采购人发出项目验

收建议，由采购人组织进行验收，采购人出具标明“验收合格”的《验

收书》核对无误后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60%支付给供应商。

第三次付款：剩余合同款（合同总金额的 10%）于标的物使用三

年后，供应商向采购人发出项目验收建议，采购人出具标明“经使用

无质量问题”的《验收书》核对无误后一次性支付给供应商。

对于满足合同约定支付条件的，采购人在收到供应商提供的发票

后 5个工作日内支付款项。未能通过验收的，采购人不予支付相应合

同价款，已经支付的，采购人有权要求返还。

试剂耗材付款方式：

耗材需经采购人确定的配送公司集中配送，货款由配送公司结

算，付款以实际发生的数量为准，货物验收合格并收到发票后，采购

人将货款支付给配送商，再由配送商支付给各供应商；采购人支付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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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送商的货款账期为两个月，耗材预算价是含配送费的价格。

（3）付款按以下资信办理

收 款 人：山东威和医疗科技有限公司

开户银行：中国银行威海开发区支行

银行账号：240340227144

联 系 人：李静波

联系电话：159****2483

九、售后服务：

乙 方 承 诺 所 提 供 的 售 后 服 务 内 容 及 质 量 不 低 于

SDGP371000000202502000018招标文件的要求及供应商投标文件的售

后服务承诺。

十、变更、修改及转让：

供应商应严格按该项目招标文件和其所提交的投标文件相关承

诺内容实施，除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外，供应商不得与采购人擅自就

合同标的的数量、质量、货物或验收时间、技术规格以及其他的合同

条款进行变更、修改；不得部分或者全部转让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。

十一、合同解除：

供应商迟延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以及违

反其他有关规定而应解除合同的，除承担违约责任外，采购人有权解

除本合同,并通知山东志诚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。

十二、违约责任：

1.供应商违反第四条质量及专利权的约定而降低标准、违反第十

条变更、修改及转让的约定及违反第六条供货安装调试完毕时间的约

定，采购人将责令其限期更换或者纠正，由此而造成延期，除采购人

书面同意外，每逾期一日按照逾期部分合同价款的 3‰向采购人交纳

违约金，不足一日，按一日计算。逾期超过十日（含）以上的，采购

人将有权与其解除合同，供应商应于收到书面解除合同通知期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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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将货款退还给采购人，采购人收到退款后进行退货，运费、装卸费

等全部费用均由供应商承担，由此给采购人造成的一切损失，由供应

商负责赔偿。

2.供应商违反第九条售后服务承诺的，采购人督促其依法履行合

同义务，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或怠于履行合同义务的，纳入诚信记录，

情节严重的，采购人并与其解除合同。供应商在质保期内及质保期外

未及时响应而造成采购人损失由供应商负责赔偿。

3.因采购人原因延期验收的，每延期一日按照延期验收部分合同

价款的 3‰向供应商支付违约金。

4.供应商违反有关的法律法规或者合同的其他约定（规定），纳

入诚信记录，情节严重的，采购人并与其解除合同。

5.由于违约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，违约方按照实际损失向守约方

承担赔偿责任。

6.由于供应商违约而可能出现其产品（设备）等被采购人使用的

情形，其所遭受的损失采购人不需要负责或者承担。

7.上述违约责任除“不可抗力”外，“不可抗力”是指不能预见、

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，如：战争、严重火灾、洪水、台风、

地震等事件。

8.供应商利用政府采购融资平台融资，融资后不履行合同或项目

验收不合格的，须以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其股东的私有财产对企业的融

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。并按照《威海市政府采购供应商诚信行为管理

暂行办法》的规定处理。

十三、争议解决：

1.双方同意对合作期间供应商所获悉的采购人的商业秘密及患

者隐私应有保密义务。本保密条款不因合同的补充、变更、修改、到

期、解除而失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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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合同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，解决执行本合同中所发生的或与本

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，如协商不成，可向合同签约地的人民法院提起

诉讼；

3.在诉讼期间，本合同无争议的部分应继续执行。

4.本协议约定甲乙双方地址、邮箱是双方及法院寄送文件、通知、

法律文书等送达地址、邮箱，如有变更及时通知对方，否则由此导致

文件、通知不能送达，由责任方自负。如一方或者法院按照合同列明

地址、邮箱邮寄发送文件、通知、法律文书视为履行了送达义务。

十四、合同生效：

本合同由各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各方公章或合同章后生效。

十五、签约地点：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。

采购人：威海市妇幼保健院 供应商：山东威和医疗科技有限公司

地址：威海市光明路 51号

单位盖章：

地址：山东省威海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

草庙子镇江苏东路 60A-1205

单位盖章:

代表签字: 代表签字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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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同投标文件中分项报价表：


